
 

        机构账户业务指南 

开户须知 

1. 开户前请参考《专业投资者证明材料清单》，如符合请提供身份证明资料。 

2. 如符合专业投资者身份则无需填写《机构风险问卷》，我司将不再对专业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进行风险承受能力的等级划分、产品风险匹配等工作。 

3. 开户过程中请参阅《税收居民身份声明》，如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请填写《控制人税收

居民身份声明》 

4. 开户过程中请仔细阅读并填写《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并提供相应证

明资料。 

 

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 

一、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所需资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2. 加盖单位公章版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如已办理三证合一，请提供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

单位公章  

3. 本机构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 预留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机构单位公

章 

5. 本机构对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法人机构）》，加盖机

构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或法人签字 

6. 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 预留《印鉴卡（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8. 签署的《嘉实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如开通传真交易） 

9. 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机构客户版）》 

10. 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以及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二、 注意事项  

1. 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投资者。  

2.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须开立本公司的基金账户或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如投资者以前未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任

何销售机构开立过嘉实（中登）基金账户，须勾选“开立嘉实（中登）基金

账号”业务，如投资者以前曾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代销机构开立过嘉

实（中登）基金账户，须勾选“增开嘉实交易帐号”。  

3. 投资者预留的客户信息是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投资人联系、为投资人提

供服务的唯一信息来源，请尽量填写详细完整，并保证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

者名称与预留银行账户名称一致。  

4. 投资者若在直销中心网点通过传真的委托方式进行有关业务的办理，需与本

公司签订《嘉实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  

5. 在基金账户开设当日，投资者可提交认购（申购）申请，认购（申购）的确

认有效要以基金账户开立成功为前提。 

  

非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 

一、 非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规则适用的对象  

1. 非法人机构是指企业年金计划，社保基金组合，保险公司、银行、券商、信

托公司等的理财产品或理财计划等；非法人机构户的开立可采取“共性资料事

先备案，个性资料单独提供”的原则进行业务办理。   

2. 本规则根据以上非法人机构的特点特别制定，凡属此类非法人机构的机构开

户申请均应依据本规则办理。 

1) 共性资料事先备案：管理人或托管人将共性资料事先提交至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进行备案，产生法律证明效力，以供日后各产品组

合开立基金账户时使用。共性资料包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资格证书

复印件、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印鉴卡、风险

问卷等。 

2) 个性资料单独提供：鉴于各组合的名称、银行账户等差异性信息，投资



 

者在开立基金账户时，根据开立的该账户产品性质须提供相应的个性化

资料，以便我公司直销中心将个性资料与对应的备案共性资料相匹配，

从而明确各类权责关系，作为办理开户手续的依据。 

 

 

二、备案共性资料流程 

投资者如需备案，需签署备案资料申请函（分为投管人版、托管人版），并

附上所需备案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表单并加盖单位公章(若是托管人就加盖托

管单位公章或托管部门业务章)。备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 开放式基金账户类业务备案资料申请函 

2. 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如已办

理三证合一，提供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 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4. 企业年金管理资格证书复印件 

5. 年金托管资格证书复印件 

6. 证监会出具的证券公司取得投资者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7. 证监会颁发的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批复复印件 

8. 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批准托管人资格批复复印件  

9.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0. 行长授权书  

11. 业务授权委托书 

12. 签署的《嘉实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 

13. 《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构客户版）》 

14. 《印鉴卡》 

 

 

三、 非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所需资料（可根据各自情况提前办理共性材料的备案

手续）  

(一) 企业年金计划：  

1、投资管理人（资料须加盖投资管理人单位公章）： 



 

1) 《账户业务申请表》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企业年金管理资格证书 

4) 业务授权委托书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6) 交易类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 交易类业务印鉴卡 

8) 《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 

9) 该企业年金计划在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确认函复印件 

10) 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

卷（机构客户版）》 

11) 能证明受托人与投管人委托关系的投管合同首尾页 

12) 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

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托管人（资料须加盖托管人单位公章或托管部门业务章）： 

1) 审核并盖章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年金托管资格证书 

3) 该年金计划的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4) 行长授权书 

5) 账户类业务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6) 账户类业务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 账户类业务印鉴卡 

8) 受托人同意 XX 企业年金计划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立开放式基金

账户的授权委托书，或提供符合要求的自拟授权书，并加盖受托人单位

公章或企业年金理事会专用章，或者提供能证明受托人与托管人委托关

系的托管合同首尾页 

 

(二) 社保基金组合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社保基金组合的托管人单位公章或托管部门



 

章、投资管理人单位公章、社保基金组合公章 

2. 社保基金组合托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 

3. 社保基金组合投资管理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资管理人公章 

4. 由社保基金组合托管人出具的该社保基金组合的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5. 社保基金组合托管人出具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盖托

管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同时提供托管人方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6. 社保基金组合投资管理人出具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

盖投资管理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同时提供投资管理人方经办人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 

7. 托管人出具的《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8. 投资管理人出具的《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9. 如果开通传真的委托方式，须提供填妥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

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10. 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

构客户版）》 

11. 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以及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三) 银行、券商、信托公司等的理财产品或理财计划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该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的单位公章 

2. 该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 监管单位针对此理财产品或计划的批文或备案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 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1) 如该理财产品或计划有托管人，则出具由托管人加盖托管部门章的银

行开户证明 

2) 如该理财产品或计划无托管人，则由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出具银

行开户证明，加盖其单位公章 

5. 填妥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盖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



 

构的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6.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 《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8. 如果开通传真的委托方式，须提供填妥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

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9. 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

构客户版）》 

10. 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以及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四) 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等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1) 若为该保险公司申请为其保险产品开户，则《账户业务申请表》上加盖

保险公司公章，同时提供：  

① 该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② 监管单位针对此保险产品的批文或备案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若为保险公司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申请为其保险产品开户，则《账户业

务申请表》上加盖该资产管理公司公章，同时提供：  

① 该资产管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公司公章；  

② 该保险公司与其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签署的委托协议复印件；或者，保

监会批准该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批文，其间有对于其经营范围的规定；

或者，该保险公司授权资产管理公司全权负责该保险公司保险资金投资

运作管理事宜的证明文件，加盖该保险公司公章和资产管理公司公章；  

③ 监管单位针对此保险产品的批文或备案文件的复印件，加盖管理公司公

章；  

 

2. 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1) 如该保险产品有托管人，则出具由托管人加盖托管部门章的银行开户证



 

明；  

2) 如该保险产品无托管人，出具的银行开户证明则由保险产品所属保险公

司或其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加盖单位公章；  

3. 填妥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盖保险产品所属保险公司

或其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 《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6. 如果开通传真的委托方式，须提供填妥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

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7. 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

构客户版）》 

8. 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以及

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五)基本养老保险组合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基本养老保险组合托管人托管部门章、投资

管理人单位公章。 

2. 出具基本养老保险组合确认函，或提供能证明基本养老保险组合与托管人、

投资管理人委托关系的托管合同和投资管理合同首尾页及相关内容页，加盖

投资管理人单位公章（也可由托管人提供，加盖托管人托管部门章）。 

3. 基本养老保险组合投资管理人营业执照，加盖投资管理人单位公章。 

4. 基本养老保险组合托管人营业执照，加盖托管人托管部门章。 

5. 托管人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组合的银行开户证明，加盖托管人托管部门章。 

6. 投资管理人提供《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盖投资管理人单

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同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7. 托管人提供《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非法人机构）》，加盖托管人单位公章和

法定代表人章，同时提供加盖托管部门章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8. 投资管理人提供填妥的《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9. 托管人提供填妥的《印鉴卡（非法人机构）》一式三份。 



 

10. 投资管理人提供《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加盖投资管理人单

位公章。 

11. 投资管理人提供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

能力调查问卷（机构客户版）》 

12. 投资管理人提供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

息登记表》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立基金账户 

一、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立基金账户规则适用的对象：  

1. 本规则根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特点特别制定，凡属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开户申请均应依据本规则办理；  

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认（申）购申请和资金划拨等事项参照境内

法人机构投资者办理。  

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立基金账户须提供的资料：  

1.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托管行 QFII 托管人资格的批复，加盖托管银行托管业务专

用章；  

2. 证监会颁发的 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的复印件，由托管银行审核，并加盖

托管业务专用章；  

3. QFII 机构在托管银行的开户许可证，加盖托管业务专用章；  

4. QFII 机构提供的授权书，其中应包含授权对象、授权对象可代理的业务（特

别要明确由谁办理交易类业务）、授权期限等内容，由 QFII 机构的负责人签

名确认；  

5. 明确填写嘉实基金公司提供的《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盖章处由托管行加盖

托管业务专用章，QFII 机构负责人签名；《印鉴卡（法人机构）》，留托管业务

专用章；《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法人机构）》经 QFII 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

托管业务专用章，若开通传真交易，还须提供《嘉实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

一式两份，由托管行加盖托管业务专用章，QFII 机构负责人签名；签署《投

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构客户版）》，由托管行加盖托管业务专用章，



 

QFII 机构负责人签名；  

6. 交易业务经办人的身份有效证件（身份证、护照等）经其签字的复印件； 

7. 由 QFII 机构负责人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

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账户资料变更 

一、 账户信息变更的业务种类  

1. 账户基本信息变更，包括：变更联系方式、开通传真或取消传真的委托方式、

变更经办人、预留印鉴变更、财务状况或投资经历年限变更等 

2. 账户重要信息变更，包括：变更机构户名、变更机构证件类型、变更机构证

件号码  

3. 预留银行信息变更，包括：变更预留银行户名、变更预留银行名称 、变更预

留银行帐号  

 

二、 机构变更账户信息所需资料：  

1. 账户基本信息变更  

 变更联系方式、开通传真或取消传真的委托方式：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2) 签署一式两份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开通传真的委托方式）加

盖单位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变更经办人  

4)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5) 对新经办人的业务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6) 新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预留印鉴变更  

1)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2)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3) 新印鉴卡一式三份  

 

2. 账户重要信息变更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2) 新的营业执照或注册顶级证书等的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 工商局出具的变更相关信息的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如变更账户名称，还须提供新的银行账户证明，加盖银行业务章或管理

人的单位公章  

5) 如变更账户名称，还须提供新的印鉴卡一式三份  

6) 视原因应提供的其它变更证明 

  

3. 预留银行账户信息变更  

2) 填妥并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 出示拟变更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证明，加盖银行业务章或管理人的单位

公章  

 

 

三、 注意事项： 

1. 账户基本信息变更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账户重要信息变更及预留银行

账户信息变更须亲临直销中心办理或将所需资料原件寄送至直销中心办理。  

2. 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3.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专业与普通投资者的转化 

一、专业投资者转为普通投资者 



 

1、专业转普通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 最近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 万元； 

（2） 最近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 万元； 

（3） 具有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2、转化所需资料： 

（1） 填妥的《转化告知书（机构）》 

（2） 填妥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构客户版）》 

 

二、普通投资者转为专业投资者 

1、普通转专业条件：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

元，且具有 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除专业投

资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转化所需资料： 

（1） 填妥的《转化申请表（机构）》 

（2） 投资知识测试问卷 

（3） 最近1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4） 最近1年金融资产证明文件 

（5） 最近1年投资流水或对账单 

 

 

销户 

一、 销户的业务种类：  

 基金账户销户  

 交易账户销户  

二、 销户业务所需资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2. 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的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 注意事项：  

1. 销户是指应投资人要求，直销中心为投资人撤销基金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包括基金账户销户和交易账户销户。基金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人在该基金

账户的注册登记机构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交易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

人在直销中心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2. 销户业务不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须亲临直销中心办理或将所需资料原

件寄送至直销中心办理。  

3. 办理基金账户销户时，机构投资者须保证该基金账户在所有销售机构的基金

份额均为零；办理交易账户销户时，机构投资者须保证该基金账户在直销中

心的基金份额为零。  

4.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